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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人聯合總會(MCAT) 

經審議之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對照表 

 

審定費率 MCAT 103 年 9 月 25 日重擬費率 

二、廣播電台 

（一）營利性廣播電臺概括授權年費： 

2、調幅廣播電臺：(如附表 1) 

(1) 主播台：不分發射機輸出電功率大

小，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核定各頻率設臺地區別訂定費率。 

(2) 轉播台：以所在地之主播台每頻道

使用報酬之 1/2 計算，惟最低以新

臺幣 4,000 元計。 

(3) 本項費率適用於經 NCC 核定各發

射機輸出電功率之調幅廣播電臺

(即非屬全國性調幅網之電臺)。 

二、廣播電台 

（一）營利性廣播電臺概括授權年費： 

2、調幅(甲、乙、丙類 AM)廣播電臺： 

如附表 2-1、2-2、2-3。 

MCAT 與民聯會 105 年 1 月 7 日協商共識 

二、廣播電台 

（一）營利性廣播電臺概括授權年費： 

2、調幅廣播電臺：如附表 3 



附表 1 

2 

 

調幅(AM)廣播電臺使用報酬金額 

 

費率 

地區 

每頻率年使用報酬 
表格說明 

不分功率 

臺北 新北 30,000 1.使用報酬金額：係指每

一頻道每年所支付之金

額，以新臺幣計價。 

2.地區：廣播電臺所在之

地區縣市，係以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 (NCC)核

予廣播電臺發射地址認

定。 

3.主播台：不分發射機輸

出電功率大小，以 NCC

核定各頻率設臺地區別

訂定費率。 

4.轉播台：以所在地之主

播台每頻道使用報酬之

1/2 計算，惟最低以新臺

幣 4,000 元計。 

5.本項費率適用於經 NCC

核定各發射機輸出電功

率之調幅廣播電臺(即非

屬全國性調幅網之電

臺)。 

桃園 臺中 臺南 高雄 23,000 

新竹 嘉義 彰化 屏東 16,000 

雲林 12,000 

苗栗 
11,000 

南投 

宜蘭 9,000 

基隆 8,000 

花蓮 7,000 

臺東 

6,000 

澎湖 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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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率調幅(甲類 AM)廣播電臺使用報酬金額 

收費金額 元/每年 

說明 電臺屬性 

音樂台 

商業台         

談話台 

區域縣市 綜合台 

台北市/新北市 62,000 50,000 40,000 
1.使用報酬金額：係指每一頻道每年所

支付之金額，以新臺幣計價。 

2.地區：廣播電台所在之地區縣市，係

以 NCC 核予廣播電臺發射地址認定。 

3.屬性： 

(1)音樂台為節目播送以音樂、歌曲為

主。 

(2)商業台為節目播送以廣告商品、藥品

銷售為主。 

(3)綜合台為節目播送包含音樂、歌曲、

談話、綜藝、…等綜合性內容。 

(4)談話台係指全台均為談話性節目，較

少使用音樂或歌曲。 

4.語言：係指電臺節目內容播送之主要

語言，除台語發聲外，國語、客語、

原住民語、…等語言發聲均列為其他。 

基隆市 10,000 8,000 7,000 

台中市 32,000 26,000 21,000 

桃園縣 32,000 26,000 21,000 

新竹縣市 21,000 17,000 14,000 

苗栗縣 14,000 11,000 9,000 

彰化縣 32,000 26,000 21,000 

南投縣 14,000 11,000 9,000 

雲林縣 18,000 15,000 12,000 

嘉義縣市 21,000 17,000 14,000 

台南市 32,000 26,000 21,000 

高雄市 32,000 26,000 21,000 

屏東縣 21,000 17,000 14,000 

宜蘭縣 12,000 10,000 8,000 

花蓮縣 10,000 8,000 6,000 

台東縣 6,000 5,000 5,000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5,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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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功率調幅(乙類 AM)廣播電臺使用報酬金額 

收費金額 元/每年 

說明 電台屬性 

音樂台 

商業台         

談話台 

區域縣市 綜合台 

台北市/新北市 90,000 70,000 58,000 
1.使用報酬金額：係指每一頻道每

年所支付之金額，以新臺幣計

價。 

2.地區：廣播電台所在之地區縣

市，係以 NCC 核予廣播電臺發

射地址認定。 

3.屬性： 

(1)音樂台為節目播送以音樂、歌

曲為主。 

(2)商業台為節目播送以廣告商

品、藥品銷售為主。 

(3)綜合台為節目播送包含音樂、

歌曲、談話、綜藝、…等綜合性

內容。 

(4)談話台係指全台均為談話性節

目，較少使用音樂或歌曲。 

4.語言：係指電臺節目內容播送之

主要語言，除台語發聲外，國

語、客語、原住民語、…等語言

發聲均列為其他。 

基隆市 14,000 11,000 9,000 

台中市 45,000 36,000 29,000 

桃園縣 45,000 36,000 29,000 

新竹縣市 30,000 24,000 19,000 

苗栗縣 20,000 16,000 13,000 

彰化縣 45,000 36,000 29,000 

南投縣 19,000 15,000 12,000 

雲林縣 26,000 20,000 16,000 

嘉義縣市 30,000 24,000 19,000 

台南市 45,000 36,000 29,000 

高雄市 45,000 36,000 29,000 

屏東縣 30,000 24,000 19,000 

宜蘭縣 17,000 13,000 11,000 

花蓮縣 14,000 11,000 9,000 

台東縣 9,000 7,000 6,000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5,00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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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調幅(丙類 AM)廣播電臺使用報酬金額 

屬性 

語言 

地區 

音樂台 綜合台/商業台 談話台 

表格說明 
台語 其他 台語 其他 台語 其他 

台北市 

新北市 
150,000 75,000 120,000 60,000 90,000 45,000 

1. 使用報酬金額：係指每一

頻道每年所支付之金額，

以新臺幣計價。 

2. 地區：廣播電臺所在之地

區縣市，係以 NCC 核予廣

播電臺發射地址認定。 

3. 屬性： 

(1) 音樂台為節目播送以音

樂、歌曲為主。 

(2) 商業台為節目播送以廣

告商品、藥品銷售為主。 

(3) 綜合台為節目播送包含

音樂、歌曲、談話、綜

藝、…等綜合性內容。 

(4) 談話台係指全台均為談

話性節目，較少使用音

樂或歌曲。 

4. 語言：係指電臺節目內容

播送之主要語言，除台語

發聲外，國語、客語、原

住民語、…等語言發聲均

列為其他。 

基隆市 23,000 12,000 18,000 9,000 14,000 7,000 

桃園縣 75,000 38,000 60,000 30,000 45,000 23,000 

新竹縣市 50,000 25,000 40,000 20,000 30,000 15,000 

苗栗縣 34,000 17,000 27,000 14,000 22,000 11,000 

台中市 75,000 38,000 60,000 30,000 45,000 23,000 

彰化縣 75,000 38,000 60,000 30,000 45,000 23,000 

南投縣 31,000 16,000 25,000 13,000 20,000 10,000 

雲林縣 44,000 22,000 35,000 18,000 28,000 14,000 

嘉義縣市 50,000 25,000 40,000 20,000 30,000 15,000 

台南市 75,000 38,000 60,000 30,000 45,000 23,000 

高雄市 75,000 38,000 60,000 30,000 45,000 23,000 

屏東縣 50,000 25,000 40,000 20,000 30,000 15,000 

宜蘭縣 28,000 14,000 22,000 11,000 18,000 10,000 

花蓮縣 21,000 11,000 17,000 10,000 14,000 8,000 

台東縣 14,000 10,000 11,000 8,000 10,000 8,000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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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T 與民聯會協商達成共識之調幅(AM)電臺公播費率表 

電台屬性—AM 台語[談話台] 

費率 

地區 

每頻率年使用報酬 頻道數 

不分功率 主播台 轉播台 

台北 新北 30,000 10 1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23,000 12 4 

新竹 嘉義 彰化 屏東 16,000 4 4 

雲林 12,000 1 1 

苗栗 
11,000 2 4 

南投 

宜蘭 9,000 1  

基隆 8,000 2  

花蓮 7,000 1 1 

台東 
6,000 1 2 

澎湖 金馬 

合計  34 台 17 台 

 

說明：105.1.7 協商會，MCAT 與民聯會雙方代表對 AM 電臺費率達成共識如下： 

1、民聯會所屬 AM 調幅電臺仍依例不分功率大小，以 NCC 核定各頻率設台

地區別訂定費率詳如上表。 

2、轉播台費率，係以所在地之主播台每頻道使用報酬之 1/2 計算，惟最低以

新臺幣 4,000 元計。 

3、彰化地區調整與新竹、嘉義、屏東同區級標準收費。 

4、以上費率不適用於中廣各頻率電臺(其頻率均為大功率 10K 以上)。 


